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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人：余麗琼女士) 

 

余女士： 

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三日舉行的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三日的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要求當局提交資料文件，簡介當局為進一步加強未建成一

手住宅物業的銷售資料的透明度、清晰度以及準確度所推出的措

施。詳情請參閱附件。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余泳倫           代行）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四日   



資料文件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進一步提高未建成一手住宅物業交易透明度  
和物業資料清晰度的措施  

 
 
目的  
 
 在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三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上，委員要求本局提交資料文件，簡介當局為進一步加強未建成一

手住宅物業的銷售資料的透明度、清晰度以及準確度所推出的措

施。本文件概述有關措施，以及當局監察有關措施推行的工作。  
 
 
多管齊下的機制  
 
2. 政府透過多管齊下的機制，包括地政總署「預售樓花同意

方案」（「同意方案」）的各項規定、地產建設商會（商會）的指引、

地產代理監管局（監管局）對地產代理業界的規管工作，以及消費

者委員會（消委會）的宣傳教育工作，提高未建成一手住宅物業市

場的透明度，以保障消費者的合理權益，確保他們能夠在購置未建

成一手住宅物業時獲得準確及全面的物業資料。  
 
3. 過去多年，政府透過「同意方案」及 /或商會指引，推行了

多項有助增加未建成一手住宅物業資訊的透明度及清晰度的措施，

其中包括要求發展商：  
  

(a) 須向準買家提供售樓說明書，售樓說明書須提供所有訂明的

物業資料，包括單位的各類面積、物業位置圖、相關的分區

計劃大綱圖，以及相關公眾休憩用地或設施的詳情等；  
 
(b) 須在開售其住宅樓花項目前一天公布其首張價單，而該價單

須包括最少二十個單位或首批推售單位總數的百分之二

十，以較多者為準；另外，發展商須在加推其他單位前先公

布有關加推單位的價單；  
 
(c) 須在臨時買賣合約簽訂後一個月內，向土地註冊處提交已簽

署的買賣合約以作登記；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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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二零零八年十月十日起在「同意方案」下獲批進行預售的

住宅樓花項目須採用統一定義的「實用面積」1及標準價單；

以及  
 

(e) 加強了售樓說明書內有關公眾休憩用地／公共設施等資料

發放的透明度及清晰度。  
 
 
近期推出的優化措施  
 
4. 為了進一步提高未建成一手住宅物業交易的透明度和物業

資料的清晰度及準確度，運輸及房屋局最近與商會達成了共識，透

過商會指引在二零零九年十一及十二月分別推出了多項優化售樓說

明書以及售樓安排的新措施，詳情如下：  
 
(I) 有關發放「實用面積」價格資料的新措施  
 

(a) 自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一日起，價單上除了須列出單位的「實

用面積」外，亦須列出單位每平方呎／米「實用面積」的

價格。  
 
(II)  有關發放物業交易資料的新措施  
 

(b) 自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一日起，發展商須在臨時買賣合約簽

署後五個工作天內，在發展商的網頁以及售樓處公布相關

買賣合約的交易資料，包括交易的單位、買賣合約簽署日

期及交易金額，讓公眾在數天內已可以知悉相關交易的資

料。發展商仍須在簽署臨時買賣合約後的一個月內，在土

地註冊處登記相關的買賣合約。  
 
(III) 有關售樓說明書及宣傳物品的新措施  
 

(c) 售樓說明書不可載列純屬宣傳性質的資料或圖片（如畫家

筆下的圖片）。   
 
 

                                                 
1  統一定義的「實用面積」是指單位的主體面積，以及露台和工作平台（如

有）面積的總和。至於物業的其他地方面積，例如窗台，則會逐項列出，

但不包括在「實用面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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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售樓說明書」須盡量依照指定的次序，在首部分先列出

指定的物業資料。  
 

(e) 樓層資料須在「售樓說明書」的首部分有關「發展項目基

本資料」一欄中清楚列出。  
 

(f) 「售樓說明書」內的物業位置圖及分區計劃大綱圖，須符

合指定的基本尺寸 2。  
 

(g) 「售樓說明書」內的物業位置圖須提供更全面的鄰近社區

及公共設施的位置資料 3，包括一些厭惡性的設施如堆填

區、墳場／火葬場及殯儀館等。  
 

(h) 載有「畫家筆下的圖片」的印刷宣傳物品均須加入提示字

句，提醒準買家應參閱售樓說明書並作實地考察，而有關

提示字句的字體亦須符合指定的基本尺寸 4。  
 
 
監察措施的落實  
 
5. 政府一直密切監察有關措施的具體運作情況。運輸及房屋

局會抽查發展商在售樓處向準買家派發的售樓說明書、價單以及相

關網頁，以監察發展商有否貫徹落實上述的新措施。此外，我們會

透過監管局不時安排突擊巡查一手住宅物業的售樓處，協助我們監

察發展商有否在售樓處內公布相關買賣合約的資料。  
 
6. 監管局亦已向地產代理發出指引，要求他們向準買家提供

全面的單位面積資料，包括單位的「實用面積」以及每平方呎／米

「實用面積」的價格。  
 
7. 此外，我們透過不同的渠道，包括運輸及房屋局的投訴熱

線及網頁，收到公眾對未建成一手住宅物業的售樓說明書內容的意

見或投訴。  
 

                                                 
2  不能小於 16 厘米 x 16 厘米。  
3  售樓說明書內的物業位置圖須提供物業以外 250 米範圍的社區／公共設施

的資料。在新措施下，商會在原有的 16 項社區／公共設施例子附表，加入

了另外 18 項社區／公共設施例子。  
4  一般報章版面面積或以上的畫家筆下的圖片須採用字體大小不小於 12，而

版面小於一般報章版面面積的畫家筆下的圖片須採用字體大小不小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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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發現發展商未有遵守「同意方案」的規定，地政總署會

視乎違規的嚴重程度而採取相應適當的行動，包括向發展商作出警

告，要求更正，以及暫時中止或取消預售樓花同意書。如發現發展

商未有遵守商會的指引，我們會要求商會作出跟進。商會成立了有

獨立人士在內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有權就違反商會指引的個案進行

裁決以及作出罰則，包括發出警告信、內部譴責或公開譴責。  
 
總結  
 
9. 我們會繼續密切監察新措施以及現行機制的具體運作情

況，並會與各相關團體保持聯繫，在有需要時，共同探討可行的措

施及方法，以進一步優化機制的運作，靈活適時地回應市場及公眾

的要求。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